根据教学工作计划，本学期期末教学主要工作进度如下：
1.18周（1月5日——1月9日）期末复习，同时完成期末教学检查。

南区所有体育课、选修课程及提前考试课程随堂完成考试。其他考试课程教师务必到堂，合理安排授课或复习时间，系部教学管理人员检查复习周师生到堂情况。授课教师本周完成平时成绩评定工作。

北区完成考查课程、专业技能训练课程、计算机上机考试课程期末考试，采取随堂形式进行。并于考前将安排情况交教务处。

各系对教师的教案、听课记录、作业批改情况、教学大纲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教务处完成抽查。

2.19周（1月12日——1月18日）期末考试。南区每科考试结束后，成绩于三日内完成网上成绩输入工作。从1月5日至1月23日22点前，各授课教师完成阅卷评分与成绩网上输入工作。

3.北区考试评分标准为：考试科目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40%，期末成绩占总评成绩60%；考查科目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60%，期末成绩占总评成绩40%。各系将学生学期成绩及补考学生信息以班级为单位按学生学号顺序汇总，于1月22日前报教务处，所报成绩分文字形式和电子文档形式两种，请在所报文字形式成绩上附教务员、系主任签名。

4.南北区试卷与成绩上交系部保存。装订顺序：①封面、②试卷送审表、③教学进度表、④完整成绩单(平时、期末、总评)、⑤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⑥试卷分析表（两页完整）⑦空白卷、⑧试卷（特别强调：阅卷务必认真仔细规范，给分、扣分标准要明确统一，分数统计需准确无误）。

5.系部收集整理本学期所有教学文件与资料（需装订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的材料需一式两份）:课程大纲、教学日历、实验进度表、实验报告、试卷、各科成绩单、《教学工作手册》、教研活动材料等。

6.系部于1月22日前将本学期承担教学任务的本系教师（含本系聘任的行政兼课人员）教学质量考评成绩交教务处。

7.系部于1月22日前统一将系部教学工作总结提交教务处，教研室工作总结交系部保管。
8．各系部将教师教学工作手册收齐，签署教研室意见和系部意见后于1月19日前交教务处签署意见。
9.未落实教材的教师放假前与教材室联系下学期教材征订事宜。
10.考试周内各系向教师下达下学期教学任务书。正式放假前将排好的班课表和教师小课表报教务处。
11.假期备课2周以上，近三年工作的新教师备课6周以上。

                                             教务处

                                            2015.1.5
2014-2015第二学期
1.3月6日所有教职工上班

2.3月7-8日中高职学生报到、注册

3.3月9日中高职学生正式上课

4.3月21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5.3月28日学生公共课程补考
